
单位是否需要
提供工资单？

问：我是企业职工，单位每
月通过银行发工资，请问单位应
该提供工资单吗？

答：根据沪人社综发（2016）
29号规定：企业不管以何种形式
发放工资，都应当向劳动者提供
一份本人的工资清单。

劳动合同应包含
哪些必备条款？
问：我是一名求职者，最

近有家公司有意与我签订劳
动合同。想知道签订劳动合
同时，合同上应注明哪些必备
条款？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应当具

备以下条款：
1、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2、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

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
件号码；

3、劳动合同期限；
4、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5、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6、劳动报酬；
7、社会保险；
8、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

业危害防护；
9、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

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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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本市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富 有 新 意 影 响 广 泛
世 界 技 能 博 物 馆 开 启 展 品 征 集 活 动

全 力 以 赴 援 企 、稳 岗 、扩 就 业
截至5月底上海整体就业人数逾1015万

全 方 位 就 业 服 务 举 措 助 力 大 学 生 就 业
本 市 举 办 高 校 毕 业 生 系 列 招 聘 活 动

按照中央关于保基本民生的
要求，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
本市从7月1日起调整一系列民
生保障待遇标准，此次调整的民
生保障待遇标准包括失业保险金
标准和工伤保险相关待遇标准。

一、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
为切实提高失业人员的生活

保障水平，从 7 月 1 日起，本市
2020 年失业保险金最高标准从
1815 元调整到 1895 元，增加 80
元。具体调整为：第1-12个月领
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失业
保险金发放标准为 1895 元/月。
第13-24个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
为1516元/月。延长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发
放标准为1240元/月。

二、调整工伤保险相关待遇
标准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对
2019 年12月31日前发生工伤致
残或因工死亡人员的工伤保险三
项待遇标准进行调整。

一是2019年12月31日前发生
工伤且致残一级至四级工伤人员的
伤残津贴，在2019年享受的标准基
础上调整：其中致残一级增加485
元/月，致残二级增加440元/月，致
残三级增加419元/月，致残四级增
加386元/月。调整后的伤残津贴
最低标准为：致残一级7871元/月，
致残二级 7351 元/月，致残三级

6903元/月，致残四级6468元/月。
二是2019 年12月31日前发

生工伤且经确认生活不能自理工
伤人员的生活护理费，在2019年
享受的标准基础上调整，其中生
活完全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
407 元/月，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
工伤人员增加326元/月，生活部
分不能自理工伤人员增加244元/
月。调整后的生活护理费标准
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4790元/月，
生活大部分不能自理3832元/月，
生活部分不能自理2874元/月。

三是2019年12月31日前因
工死亡人员供养亲属的抚恤金在
2019年享受的标准基础上，每人
每月增加102元。

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就业形
势如何？近期举行的市政府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本市积极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要求，主动
应对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以
赴援企、稳岗、扩就业，目前本市
就业局势总体平稳。

聚焦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本市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惠企
政策措施。据统计，截至5月底，
本市整体就业人数超过1015万，
略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户籍劳动
力就业占比稳定在80%以上的较
高水平，登记失业人数为16.59万
人，控制在较低水平。

预计上半年减负约530亿元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张岚介绍，今年2月到6月，
本市对中小微企业及按单位参保
的个体工商户免征三项社会保险
的单位缴费，2月到4月对大型企
业等其他参保单位减半征收三项

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预计上半
年将为企业减负约530亿元。

同时，本市对不裁员、少减
员、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返还单
位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失业保
险费总额的 50%，为进一步便捷
中小微企业的申请，在操作上推
行“不见面审批”，实现全程网
办，截至5月底已向12.69万户用
人单位返还资金25.55亿元，惠及
职工469万人。

此外，本市对春节期间支持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企业和受
疫情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
给予一次性就业补贴，标准分别
为每人 1500 元和 800 元。截至
5 月底，两项政策已分别有625家

和3793家企业提出申请，涉及资
金5300万元和2.4亿元。

为方便企业了解惠企政策
与办事指南，人社部门上线“点
单式申请”平台，将包括援企稳
岗、企业困难补贴等29个惠企政
策全部纳入，提升企业办事的便
利度和满意度。

线上招聘保障重点企业用工
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周国

良介绍，疫情期间，人社部门依
托线上渠道宣传企业减负以及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各项政策措
施，引导创业者通过本市“一网
通办”平台等开展补贴政策的申
请业务，同时为创业者与创业指
导专家搭建线上互助平台，帮助

创业者在线上获得帮扶。
培训是提升就业的基础，去

年本市制定了技能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每年要完成补贴培
训 100 万人次以上，并从失业保
险基金中提取28.6亿元建立专账
提供资金保障，全面加强各类重
点人群的职业技能培训。今年
1 月至5月，本市已超额完成补贴
培训126.23万人次。在全国率先
出台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线上培
训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企业培
训成本的 95%，每人次最高补贴
600元，帮助企业降低培训成本、
提升职工技能、稳定员工队伍。
截至 5 月底，本市已开展线上职
业技能培训84.7万人次。

此外，本市还通过建立24小
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障机制、
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
障机制、长三角地区企业复工复
产复市就业招工协调合作机制，
推进线上招聘服务，保障重点企
业用工，助力企业“复工达产”。

张岚表示，下一步，本市将
继续坚持把稳就业摆在全局工
作首位，抓紧落实各项政策，确
保迅速有效、落实落地；同时，落
实失业风险防范职责，进一步调
整完善储备政策，以稳就业促发
展，以促发展保就业，千方百计
保障本市就业形势持续稳定，为
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
新的积极贡献。

6月22日下午，2020年“聚力
就业 合力远航”上海市高校毕
业生系列招聘活动第二场在浦
东新区浦东源深体育中心举行。

为深挖适合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岗位，本市人社部门、国资
部门主动出击，积极对接各类用
人单位招聘需求，市就业促进中
心组织各区就业促进中心多渠
道挖掘岗位，岗位针对上海市高
校毕业生。参加此次招聘会的
有华为科技、中国商飞、迪士尼、
盒马网络等全球知名企业，有上
海农商银行、申能集团、上海建
工、隧道股份、机场集团、临港集
团等市属国企，也有小零网络、
鱼尾科技、黑眸职能科技、睿佰
人工智能科技等高科技企业，230
家招聘单位共提供了708条职位
信息，共计招聘3614人。

岗位涵盖互联网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等本市重点、新兴行
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技术性，
主要集中在软件应用工程师、技
术研发专员、项目助理、运营管
理 等 ；岗 位 月 薪 约 在 5000—
10000 元之间，部分图像算法工
程师、大数据分析师等前沿岗位
月薪均在 15000 元以上。同时，
市教委相关部门积极发动各校

未就业毕业生参加招聘。据统
计，当天吸引 2272 人前来应聘，
企业现场收到简历5626人次，初
步达成录用意向 711 人次，同时
线上收到简历1819人次。

本次招聘会设立了“咨询
服务”区，本市首席职业指导
师、就（创）业服务专家团成员
在现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各类
指导和咨询服务，现场接受咨

询达 145 人次。为满足不能到
现场求职的本市高校毕业生的
需求，本次活动所有线下的岗
位和咨询服务均在上海人社、

“乐业上海”以及“浦东就业”云
招聘系统中同步进行，毕业生
上传身份证照片、个人简历，即
可进入在线招聘会。

下阶段，为进一步提升高校
毕业生就业服务实效，市、区就
业促进中心在继续开展线上招
聘服务的同时，将根据本市疫情
防控要求有序推进线下招聘活
动，确保就业工作“服务不打烊，
招聘不停歇、指导不缺位”。据
悉，在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的统筹领导下，上海市就业促
进中心正会同上海市人才服务
中心积极筹划在7月举办更大规
模、更高层次的线下招聘会。


